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恒信诺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回购股份方案之合法合规意见 
江苏恒信诺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诺金”“公司”），证

券简称：恒信诺金，证券代码：870066，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起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主办券商”）作为

恒信诺金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恒信诺金终止回购股份方案履行了核查程序并

就其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一）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恒信诺金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回购股份方案》，于同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并于 2025年 3月

6 日披露了更正后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方式为要约收

购，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本次回购价格为 2.37 元/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4,200,000 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不高于 9.963%。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回购方案实施情况 

截至目前，恒信诺金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本次终止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根据《回购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股份方案》，



并于 2025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2）。 

公司已在《关于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中披露了本次终止回购股份的

原因及其合理性以及可能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

生的影响。公司决议终止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本次终止回购股份已履行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并已披露终止

回购股份方案相关公告并按要求对本次终止回购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必要性、

可行性以及可能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的影响

等进行了说明。主办券商认为恒信诺金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符合《回购实施

细则》的规定。 

二、公司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因公司拟对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调整，综合考虑

2025 年度的经营计划，统筹公司未来业务拓展和经营安排，经审慎考虑，公司

拟终止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根据《回购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发生重大

变化、回购方案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将不利于维护挂牌公司权益等原因，确需

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当按照公司制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决策程序提交董事会

或者股东会审议，并及时披露变更或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截至本意见出

具之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公司拟终止本次股份回购符合相关规定，具

有合理性、必要性。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恒信诺金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具有合理性、必

要性和可行性。 

三、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未损害挂牌公司、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 

根据《回购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基于自身业务发展等因素终止回购股份方



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本次终止股份回购不会对公

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恒信诺金本次终止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损害挂牌公

司、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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